保障住房治安、消防安全责任书

出租方：  XXXX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承租方： XXX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温州市消防条例》等法律规定，为保障各承租人的合法权益，本协议为温州市XX区XX路XX号XX室（建筑面积XXXX㎡），《保障住房租赁合同》的附件与《保障住房租赁合同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结合出租房屋的实际情况，甲、乙双方签订消防安全责任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甲方的消防安全职责：
1、甲方在必要时，经事先通知，可对乙方的承租区域内进行消防安全检查。如发现乙方的承租区域内存有消防安全隐患，有权督促乙方及时进行整改。乙方如未在整改截止期限内及时整改完成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同时造成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。在任何时候，如遇火灾等紧急情况，甲方有权不经通知而进入乙方承租区域内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灭火，且不承担因灭火过程中应急处置而对乙方所造成的损失。
2、配合公安机关、消防部门及其他执法机关对消防违法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等工作。
二、乙方的治安、消防安全责任：
（一）乙方的治安安全职责：
1、承租期间不得利用承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和损害公共利益活动，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承租人自行承担。不留宿无派出所备案的人员。
2、承租的房屋不用于生产、储存、经营易燃易爆、有毒等危险物品，严禁乱拉电线超负荷使用电源。承租的房屋内不经营、储存保管收购违法物品。
3、乙方应对承租房屋建立安全管理制度。
（二）乙方的消防安全责任：
1、认真学习、贯彻、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温州市消防条例》和其他消防法规；必须遵守国家、温州市的各项消防管理规定及出租房屋的各项消防安全制度。组织雇员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。
2、自觉接受消防部门或甲方的消防安全检查，对有关部门或甲方发现的火灾隐患，乙方必须自行及时整改消除。
3、不得在出口、过道和消防疏散通道堆放杂物、停放车辆，保持消防通道畅通。
4、不得在出租房屋内存放易燃、易爆等危险品。
5、严禁私自改变房屋结构和设备，简易装修的需经甲方同意，未经同意私自装修的一经查出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三、其他：
1、此责任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2、此责任书的未尽事宜或因国家及本市有关法规发生变更，甲、乙双方可共同协商修改责任内容。
    3、甲、乙双方《保障住房租赁合同》终止，此责任书自动解除。
4、本附件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、乙方执壹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（代表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代表人）：
  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日
